
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部分條文修正部分條文修正部分條文修正 

 

（文 /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沈樹林提供） 

現行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係於 97 年 3 月 26 日修正發布，鑑於我國將於 103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為配合 102 年 7 月 10 日制定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及修正公布之專科學校法，爰擬具本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高級中等學校之定義 

 配合高級中等學校法第 5 條所為高級中等學校類型之區分，爰修正本案法條文第 2 條。 

 

二、配合現行所得稅法修正 

所得稅法第 4 條業已刪除其第 1 款及第 2 款有關現役軍人之薪餉及托兒所、幼稚園、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私立小學及私立初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免納所得稅之規定，爰刪除本辦法第

9 條之 1 有關現役軍人薪餉及教職員薪資免納所得稅部分應納入家戶年所得計算之規定。 

 

三、配合教育部於 103 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爰明定 102 年 9 月 1 日修正發布第 2

條規定，適用於 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四、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1 條及專科學校法第 26 條之施行日，爰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為獎勵學生之優異表現，本部特訂定本辦法，獲得各項競賽獲得金、銀、銅牌獎者，可

保送大學院校各本學系或推薦入大學院校各學系。獲得榮譽獎者可推薦入大學院校各本學

系。另於競賽獲金牌、銀牌與銅牌者，分別可獲得教育部頒發之新臺幣 20 萬元、10 萬元與 5

萬元獎學金，但同一年度獲得同一學科或不同學科二種以上獎項者，應擇優以最高獲獎額辦

理。本部將持續選訓優秀學生參與競賽，以促進國際交流，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並爭取國家榮

譽。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現行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係於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鑑於我國將於一百零三年實施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為配合一百零二年七月十日制定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及修正公布之專科學校

法，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條所定高級中等學校之類型，爰修正高級中等學校之定義。（修

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業已刪除其第一款及第二款有關現役軍人之薪餉及托兒所、幼

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立小學及私立初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免納所得稅之規定，

爰刪除有關現役軍人薪餉及教職員薪資免納所得稅部分應納入家戶年所得計算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三、配合一百零三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爰明定一百零二年 9 月 1 日修正發

布第二條規定，適用於一百零三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四、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條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六條之施行日，爰明定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

十五條第三項、專科學校法第

二十六條第四項及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

十五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六

條、高級中學法第三條之一及

職業學校法第四條之一規定

訂定之。 

依 102 年 7 月 10 日制定公布

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下列學生進

入高級中等學校就讀，不受

前條所定辦法之限制，其身

分認定、名額、辦理方式、

時程、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

入學重要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五、參

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

績優良學生。……」及同年

月日修正公布之專科學校法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四項

規定：「（第一項）...參加國

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

良學生...及經主管機關專案

核定之學生進入專科學校修

讀學位，不受前條公開名

額、方式之限制。...（第四

項）第一項學生進入專科學

校修讀學位之名額、方式、

資格、辦理時程、招生委員

會組成方式、錄取原則及其

他有關權利義務事項之辦

法，除大陸地區學生部分由

教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 外 ， 其 餘 由 教 育 部 定

之。」，又高級中學法、職業

學校法將配合高級中等教育

法之制定公布而廢止，爰配

合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並明定大學法第二十五條、

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六條之項

次，以資明確。 

第二條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如

下： 

一、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

賽：指國際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

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亞太

數學、亞洲物理奧林匹亞

競賽及其他經教育部(以

下簡稱本部)認定之國際

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 

二、國際科學展覽：指美國國

際科技展覽及其他經本

部認定之國際科學展覽。 

三、升學優待：指以名額外加

第二條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如

下： 

一、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

賽：指國際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

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亞太

數學、亞洲物理奧林匹亞

競賽及其他經教育部(以

下簡稱本部)認定之國際

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 

二、國際科學展覽：指美國國

際科技展覽及其他經本

部認定之國際科學展覽。 

三、升學優待：指以名額外加

一、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五  

  條所定高級中等學校之

類型，爰修正第四款高級

中等學校之定義。 

二、其餘未修正。 

 

 

 

 

 

 

 



方式，保送或推薦升學。 

四、高級中等學校：指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

中等學校或單科型高級

中等學校。 

五、大學校院：指大學、科技

大學或技術學院四年制。 

六、各本學系：指與參賽項目

相同之各本學系。 

方式，保送或推薦升學。 

四、高級中等學校：指普通高

級中學、綜合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高中部、職業學

校、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

科。 

五、大學校院：指大學、科技

大學或技術學院四年制。 

六、各本學系：指與參賽項目

相同之各本學系。 

第九條之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數學、物

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

資訊（不含亞洲物理、亞太數

學及國際國中生科學）奧林匹

亞競賽，獲得該科競賽金牌獎

項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或參加

美國國際科技展覽獲得大會

一等獎，其後並取得本部所認

定國外頂尖大學數理系所入

學許可者，自獲獎之日起至大

學畢業後三個月內，得依其就

讀大學年級或碩士、博士階

段，向本部申請出國留學獎學

金。 

前項申請出國留學獎學

金之學生，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之文件。 

三、獲獎或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 

四、本部所認定國外頂尖大學

數理系所（不含大陸與港

澳地區）入學許可證明影

本。 

學生申請出國留學獎學

金經本部審查通過者，碩士、

博士階段依申請留學國別發

給不同額度之出國留學獎學

第九條之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數學、物

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

資訊（不含亞洲物理、亞太數

學及國際國中生科學）奧林匹

亞競賽，獲得該科競賽金牌獎

項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或參加

美國國際科技展覽獲得大會

一等獎，其後並取得本部所認

定國外頂尖大學數理系所入

學許可者，自獲獎之日起至大

學畢業後三個月內，得依其就

讀大學年級或碩士、博士階

段，向本部申請出國留學獎學

金。 

前項申請出國留學獎學

金之學生，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之文件。 

三、獲獎或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 

四、本部所認定國外頂尖大學

數理系所（不含大陸與港

澳地區）入學許可證明影

本。 

學生申請出國留學獎學

金經本部審查通過者，碩士、

博士階段依申請留學國別發

給不同額度之出國留學獎學

一、配合現行所得稅法第四

條業已刪除原第一款及

第二款有關現役軍人之

薪 餉 及 托 兒 所 、 幼 稚

園、國民小學、國民中

學、私立小學及私立初

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免

納所得稅之規定，現役

軍人薪餉及教職員薪資

既已須課徵所得稅，自

應 納 入 家 戶 年 所 得 計

算，無庸特別規定，爰

現行第四項予以刪除。 

二、現行第五項及第六項移

列為第四項及第五項。 

三、其餘未修正。 

 



金；大學階段依申請留學國別

及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一百

四十五萬元以下或超過新臺

幣一百四十五萬元者發給不

同額度之出國留學獎學金。 

經本部審核通過出國留

學獎學金之學生，應與本部簽

訂契約；其內容應包括獎學金

金額、給與期間與回饋條件、

終止或償還獎學金原因及其

他權利義務事項。 

    本部應設專責小組，長期

輔 導 前 項 至 國 外 留 學 之 學

生，查核其學習成就，並提供

必要之服務。 

金；大學階段依申請留學國別

及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一百

四十五萬元以下或超過新臺

幣一百四十五萬元者發給不

同額度之出國留學獎學金。 

前 項 家 戶 年 所 得 之 計

算，應包括所得稅法第四條第

一款及第二款免納所得稅之

現役軍人之薪餉，與托兒所、

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

學、私立小學及私立初級中學

之教職員薪資。 

經本部審核通過出國留

學獎學金之學生，應與本部簽

訂契約；其內容應包括獎學金

金額、給與期間與回饋條件、

終止或償還獎學金原因及其

他權利義務事項。 

    本部應設專責小組，長期

輔 導 前 項 至 國 外 留 學 之 學

生，查核其學習成就，並提供

必要之服務。 

第十三條之一  本辦法中華民

國 102 年 8 月 23 日修正發布

之第二條規定，適用於 103 學

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教育部於 103 學年

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爰明定修正條文第

二條規定，適用於 103 學

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至

102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

生，則適用其修正前之規

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之一

及第九條之二，自 96 年 7 月

1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 8 月 23 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 102 年 9 月 1 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 97 年 3 月 26 日修

正之第九條之一及第九條之

二，自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第二項

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四十一條及專科學校法第

二十六條之施行日，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 

 


